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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

第2屆第5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3 年 8月 25 日（一）下午 2 時 

地點：永華市政中心 6樓簡報室 

主席：顏副市長純左 代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琬禎 

壹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編

號 

上次會議列管事項 執行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

 

1. (1)現有的三萬多名新

住民請民政局局長

與區長開會討論家

庭訪問表格，請各區

里幹事做訪視資料

建檔，並每月將新的

移入名單提供給社

會局。 

(2)新住民生日時寄卡

片給他們，卡片上並

註明服務電話或服

務內容及活動時間。 

民政局 (1)本局除每月函轉各區

戶政事務所受理本國

籍與外籍（含大陸）人

士新婚登記名冊，另該

名冊亦於本(103)年 6

月份起逐月函轉社會

局，亦函請各區公所請

里幹事做訪視資料並

建檔。 

(2)本市為照顧新住民，擬

於生日時寄送生日卡

片，卡片已完成設計並

蒙核准，將於卡片上註

明服務電話、服務內容

及活動時間，除表達本

市關懷之意外，亦可藉

此達到政策宣導目的。 

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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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乘車時間標示方式應更

加便民，請交通局改

善。 

交通局 (1)本局業於 103年 6月起

推出客製化時刻表，將

轉車的方式和時刻銜

接的資訊整合在同一

張「客製化時刻表」

上，並放大字體、彩色

印刷、以顏色區分各路

線，方便年長者閱讀，

提供最清楚易懂的搭

車資訊。 

(2)目前 6 月份已完成麻

豆、西港地區，7 月份

完成關子嶺地區，8 月

份預定完成玉井、新化

往大灣、成大醫院等地

區之客製化時刻表。 

解除列管 

 

參、報告事項 

 一、各單位工作報告：(略) 

二、工務局補充報告：公園是親子進行休閒遊憩活動最頻繁的場所，

目前積極推動公廁警鈴、親子廁所等相關設施增設計畫，以期逐

步改善本市婦女使用權益。本市安平區歷史水景公園南側綠地公

廁內已設置緊急求救按鈕共 21 只，供民眾於緊急意外發生時求

援之用。 

 

肆、專題報告： 

一、單位：教育局  

    題目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---婦女權益工作報告」 

 (一)委員意見： 

  1.王委員世智：針對家庭教育中心的報告給予肯定，新住民火炬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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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本市達成率是全國第一，續辦率也是全國第一位，應給予家

庭教育中心肯定。 

  2.曹委員愛蘭： 

  (1)很多學校雖沒有達到新住民子女達全校學生人數 10%的比例，

但有同樣需求，可否以一個區域達 10%來辦理，希望儘量爭取中

央經費或自籌經費辦理。 

  (2)偏遠地區識字班要達到 15人開班的標準有困難，使偏鄉資源相

對更少，會造成城鄉差距更大。 

  (3)識字班到進階班、社區大學、樂齡中心之間的學習差距有多大，

有無做過學習評估，是否有銜接的問題？識字班有托兒服務，

可能進階班沒有托兒服務，是否可補助進階班來提供托兒服

務？ 

  (4)有很多學校沒有設立課後照顧班，是否因為人數不足或經費不

足而沒有設立？如此對有需求的家長是有困擾的。 

  3.王委員世智：有關新住民課後照顧班部分，可連結當地民間團體

向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申請補助辦理。 

  4.卓委員春英：原本都要求新住民學習本國語言，有無可能反過來

請新住民至學校教本國子女外語；OECD 有些國家考證照是以外

語來考照，或者為鼓勵新住民學習，由雇主支付經費給新住民

學習，或以學習時數來抵工作時數，如此是否比較能夠真的幫

助到新住民，證明他們也是有價值的。 

  5.王委員世智：新住民擔任母國語言師資已實施 2 年，今年輔仁大

學有培訓新住民師資，將來會進入教育部的人才資料庫中，提

供學校師資所需；另美容、美髮、烹飪等多國語言考證照已經

通過可實施。 

 (二)教育局回應： 

  1.火炬計畫中有策略聯盟的方式，內政部同意學校之間可聯合、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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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來參與本活動。 

  2.基本識字班、成人教育班、補校等有循序漸進的課程規劃，學員

較喜歡鄰近的地區，和熟悉的成員一同上課，較有人際互動上

的需求。課程規劃上會有所銜接，也會有定期評量。 

  3.社區大學的對象跟基本識字班、成人教育班、補校等不同，所以

上課方式會不太相同，但相關規劃局內會再做研議。 

  4.社教科是針對新住民子女的托育服務，有關課後照顧中心為課程

發展科管轄，相關業務局內會再做統整性研議。 

 (三)主席裁示：建議中央規劃獎學金，以提高新住民媽媽就讀率。 

 

二、單位：勞工局 

    題目「勞工局婦女政策推動簡報」 

 (一)委員意見： 

1.曹委員愛蘭：勞工局對婦女的服務進步很多，對社會來講真是很

大的進步，在專題報告中沒看到建立友善職場的報導，例如企

業托嬰托兒的服務、哺集乳室設置、防止性騷擾的環境改善、

對懷孕婦女如何給予適當的協助等，也沒看到職場上性別區隔

的相對因應措施。 

2.王委員世智：請問為什麼本市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是全國最高？ 

3.鄭委員津津： 

(1)肯定勞工局對女性就業的努力，建議本案題目應改為就業歧視

防制與友善職場的建立，才不會感覺標題跟內容有落差。 

(2)就業歧視中有關國籍、容貌、已婚或未婚等因素是否有關連，

實際上有很多歧視的動機都是混合的，本市是否有混合動機的

就業歧視資料？未來是否可做觀察？ 

4.王委員建強：想請教勞工局會議資料第 78 頁中性別工作平等法

有關性別歧視、性騷擾、權益措施之申訴案統計，和警察局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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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頁的工作報告中的數據是否有關連？第 78頁申訴案件結案的

16 件中，有裁罰的有幾件？ 

5.卓委員春英： 

(1)就業服務的統計數據中，接受公部門推介就業的有多少是新住

民、二度就業婦女或家暴受害者，還是都是一般婦女居多。 

(2)請問各種就業障礙的百分比是多少？例如語言障礙、技能不足

等。為什麼會有職能不足的問題產生，可再想想如何提升求職

者技能。 

 (二)勞工局回應： 

1.有關友善職場的報導，例如企業托嬰托兒的服務、哺集乳室、防

止性騷擾環境改善、對懷孕婦女如何給予適當的協助，以及職

場性別區隔、混合動機的就業歧視等，會請負責的科室儘可能

做分析及提供資料補充。 

2.有關第78頁的工作報告應該與警察局第 35頁的工作報告無直接

相關，有關裁罰部分若有違法是一定會裁罰的。裁處的案件有 5

件，裁處金額有新臺幣 50萬元左右。 

3.接受公部門推介就業部分，新住民及二度就業的比例比較能看得

出來，但家暴或性侵部分因涉及個人隱私，所以在統計上較不

精準。 

4.有關各種就業障礙的百分比，會再將委員意見納入，之後以問卷

方式作調查。職能不足部分在作職業訓練時，會再加強並做媒

合。 

5.有關職場性騷擾法令或相關措施，將考慮向勞動部建議做通盤整

合。 

 (三)主席裁示：請勞工局將委員意見反映至中央。 

 

伍、討論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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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局 
一、案由：為強化婦女團體參與婦權會，以及提升婦權會組織運作功

能，擬由本局不定期邀請婦女團體於婦權會中進行業務分享，從

實務上提供各相關局處在性別或婦女福利政策上之參考，提請討

論。 

二、說明： 

(一)有關「強化婦女團體參與婦權會」，現為中央政策方向，並列為

104 年度各縣市婦女考核之新增指標。 

(二)由本局不定期邀請婦女團體於婦權會中提供其業務作為、服務項

目等分享，以促使婦女團體參與婦權會，並強化婦權會功能。 

三、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婦權會開會前邀請婦女團體提案，若有提案，

則請其提案團體至婦權會列席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吳美滿委員、陳秀峯委員 

一、案由：建議將委員分為「就業、經濟及福利」、「教育及文化」、「健

康及醫療」、「人身安全」、「公共事務參與」(暫定)五組分工運作

案。 

二、說明： 

(一)為健全運作機制並提昇議事效率，以有效推動婦女權益各項政策

與措施。 

(二)按議題依「就業、經濟及福利」、「教育及文化」、「健康及醫療」、

「人身安全」、「公共事務參與」，將委員分為五組分工運作，研

擬相關提案，以強化專業運作功能。 

三、研析意見：本案如討論通過，請各委員(不含市長、副市長)依專

長參加 1 組，為使各組人數均等，每組成員以 4 至 5 人為限。各

組組長由各組成員互選，並依「臺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

設置要點」第五點規定由外聘委員擔任，相關局處負責幕僚作業。 

四、決議： 

(一)組別名稱改為「就業及經濟」、「福利服務」、「教育及文化」、「健

康及醫療」及「人身安全」等 5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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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委員可依專長跨多組參加，由外聘委員擔任各組組長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散會：下午 3 時 40 分 


